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5年6月30日，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继峰

定 01”定向可转债累计共有 36,934.00万元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 51,226,019
股，占公司定向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02%。

●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尚未转股的定向可转债的金额合计3,066.00万元，占可
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2.74%。

● 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共有1,396万元“继峰定01”转换为公司
股票，转股股数为1,936,197股。

一、可转债发行挂牌转让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宁波继峰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东证继涵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428号）核准，公司向宁波东证继涵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发行了 4,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其持有的宁波继烨贸易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向3名特定对象发行7,182,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718,200,000.00元，
可转债面值为100元/张。上述定向可转债已于2019年12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登记工作。

（二）公司发行的4,000,000张定向可转债限售期36个月，自2019年11月18日起，至2025
年 11月 17日止，票面利率为：第一年为 3.00%、第二年为 3.00%、第三年为 3.00%、第四年为
3.00%、第五年为 3.00%、第六年为 3.00%，计息起始日为发行日。上述定向可转债已于 2022
年 12 月 26 解除限售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转让，转债简称“继峰定 01”，转债代码

“11080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22-076）。

（三）根据公司《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的约定，公司发行的

“继峰定 01”自 2021年 2月 5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 7.90元/股，因公司于
2019年5月20日实施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继峰定01”的转股价格调整为7.59元/股；因公
司于2020年5月7日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继峰定01”的转股价格调整为7.39元/股；因
公司于2021年9月13日实施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继峰定01”的转股价格调整为7.21元/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定向可转债“继峰定01”于2021年2月5日开始进入转股期，转股期间为2021年2月

5日至2025年11月17日。其中，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共有1,396.00万

元“继峰定 01”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股数为 1,936,197股。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累计共有
36,934.00万元“继峰定01”定向可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51,226,019股，占
公司定向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02%。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定向可转债尚未转股金额合计3,066.00万元，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比例的2.74%。

三、股本变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定向可转债转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0
1,266,076,241
1,266,076,241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1,936,197
1,936,197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0
1,268,012,438
1,268,012,438

四、转股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转股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继弘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Wing Sing、
王继民（合并计算）

其中：继弘集团

一致行动人：Wing Sing
一致行动人：王继民

余万立

变动前持股数
量

53,504.11
26,925.66
14,688.00
11,890.45
8,632.58

变动前持股比例
（%）

42.26
21.27
11.60
9.39
6.82

变动后持股数
量

53,504.11
26,925.66
14,688.00
11,890.45
8,632.58

变动后持股比例
（%）

42.20
21.23
11.58
9.38
6.81

注 1：宁波继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继弘集团；WING SING INTERNATIONAL CO.,
LTD.简称：Wing Sing。

注 2：上述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数字四舍五入造成
的。

五、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86163701
联系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璎珞河路17号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997 证券简称：继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4

转债代码：110801 转债简称：继峰定01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概述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0月18日对外披露了《物产中

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8），公司

全资子公司物产中大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中大投资”）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人

民币3,000.00万元参与投资苏州宝捷会山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宝捷

会山启”或“山启基金”），在宝捷会山启认缴出资总额中占比为12.09%。

2022年6月，宝捷会山启对于募集规模、有限合伙人及部分协议条款进行了变更及修改，

宝捷会山启认缴出资总额由人民币24,813.64万元增加至人民币29,513.64万元。物产中大投

资出资额不变，变更前占山启基金的比例为12.09%，变更后占山启基金的比例为10.16%。

2023年1月，宝捷会山启调整合伙企业出资额及增加合伙人，宝捷会山启认缴出资总额

由人民币29,513.64万元减少至人民币28,533.64万元。物产中大投资出资额不变，变更前占

山启基金的比例为10.16%，变更后占山启基金的比例为10.51%。

2024年6月，宝捷会山启调整有限合伙人（徐州元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

其全部份额至自然人卜祥尧），宝捷会山启认缴出资总额不变，物产中大投资出资额不变，占

山启基金的比例为10.51%。

二、基金进展情况

2025年6月，宝捷会山启调整有限合伙人出资额，拟将认缴出资总额由人民币28,533.64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26,019.07万元，其中普通合伙人出资额不变，全体有限合伙人同比例减少

出资额。物产中大投资的出资额将由人民币3,000.00万元减少至2,713.93万元,变更前占投

资基金的比例为10.51%,变更后占投资基金的比例为10.43%。本次减资后，各合伙人出资情

况汇总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企业名称

苏州宝捷会股权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黄勇

刘朝晖

上海丽人丽妆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广州青航投资有限公司

同道精英（天津）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杭州北溟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奥维思市场营销管
理有限公司

李伟伟

金永新

赵勇

文艺

出资方式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认缴出资（人民币元）

3,636,364.00
32,567,150.00
6,332,502.00

27,139,292.00
9,046,430.00
9,046,430.00
4,523,215.00
2,713,929.00
4,523,215.00
9,046,430.00
4,523,215.00
4,523,215.00

出资比例(%)
1.40

12.52
2.43

10.43
3.48
3.48
1.74
1.04
1.74
3.48
1.74
1.74

承担责任方式

无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合计

张震

林德能

简伟庆

物产中大集团
投资有限公司

光银树新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海口）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江苏新城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张以靖

俞蕾

王良宽

蔡课宁

陈思远

青岛慧裕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无锡宝捷会沐山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芜湖若羽臣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上海辉文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成都新潮生活圈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卜祥尧

重庆市渝中区盛世启盈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零启市场营销服务
有限公司

上海金山纸业有限公司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现金

4,523,215.00
2,713,929.00
2,713,929.00

27,139,292.00

9,046,430.00

4,523,215.00
904,643.00

1,809,286.00
4,523,215.00
2,713,929.00
379,950.00

4,523,215.00
9,951,074.00
4,523,215.00
1,809,286.00
9,046,430.00
4,523,215.00

28,855,717.00

13,569,646.00
4,776,515.00

260,190,733.00

1.74
1.04
1.04

10.43

3.48

1.74
0.35
0.70
1.74
1.04
0.15
1.74
3.82
1.74
0.70
3.48
1.74

11.09

5.22
1.84

100.00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注：明细项合计与合计数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结果导致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基金份额调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不构

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基金份额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基金调整事项是基于实际运营情况，有助于保障基金的合法合规运作，不会对公司

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金投资管理活动可能会受到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周期波动、投资标的选择、公司经营管

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甚至发生投资损失的风险。公司将根据有关规

定对本次投资后续相关事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704 证券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25-044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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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13 证券简称：联测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5

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28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万元~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0万股

0%
0万元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将
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40.00元/股（含），回购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和2025年4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及《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

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如下：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尚未实施回购股份，公司后
续将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88113 证券简称：联测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4

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
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

动人、公司副董事长郁旋旋先生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郁吕生先生履行此前披露的
减持股份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2,539,
1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00%。

●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控制权变更，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5年7月1日收到郁旋旋先生、郁吕生先生发来的《关于权益变动的告知函》及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1、郁旋旋

名称

性别

国籍

住所

身份证号码

郁旋旋

男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汇龙镇****
32062619550309****

2、郁吕生

名称

性别

国籍

住所

身份证号码

郁吕生

男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汇龙镇****
32062619600628****

（二）减持主体本次减持前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郁旋旋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3,966,681股

6.16%
IPO前取得：3,933,000股

股权激励取得：33,681股

股东名称 赵爱国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9,350,905股

14.52%
IPO前取得：9,310,500股

股权激励取得：40,405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辉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4,867,787股

7.56%
IPO前取得：4,837,500股

股权激励取得：30,287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辉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3,325,500股

5.16%
IPO前取得：3,325,5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郁吕生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1,240,787股

1.93%
IPO前取得：1,210,500股

股权激励取得：30,287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郁卫红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6,722股

0.01%
股权激励取得：6,72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赵爱国

郁旋旋

李辉

张辉

郁吕生

郁卫红

合计

持有数量（股）

9,350,905
3,966,681
4,867,787
3,325,500
1,240,787
6,722

22,758,382

持有比例

14.52%
6.16%
7.56%
5.16%
1.93%
0.01%
35.34%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签订《一致行动确认书》

签订《一致行动确认书》

签订《一致行动确认书》

签订《一致行动确认书》

赵爱国的妻兄

赵爱国的配偶

一

（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系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郁旋旋

郁吕生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集中竞价

权益变动的时间区间

2025/6/30-2025/7/1
2025/6/30

减持股数（股）

202,236
17,000
219,236

减持比例

0.31%
0.03%
0.34%

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
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一一〈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
四条的适用意见》的规定，本次权益变动后导致上述股东合计持有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比例触及5%的整数倍。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赵爱国

郁旋旋

李辉

张辉

郁吕生

郁卫红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股
份

无限售条件股
份

无限售条件股
份

无限售条件股
份

无限售条件股
份

无限售条件股
份

-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9,350,905
3,966,681
4,867,787
3,325,500
1,240,787
6,722

22,758,382

占总股本比例（%）

14.52
6.16
7.56
5.16
1.93
0.01
35.34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9,350,905
3,764,445
4,867,787
3,325,500
1,223,787
6,722

22,539,146

占总股本比例（%）

14.52
5.85
7.56
5.16
1.90
0.01
35.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或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

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本次权益变动部分涉及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6月5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
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四)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次权益变动部分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联测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转股情况：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共有2,582,000元

“闻泰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28,791股，占“闻泰转债”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23%。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尚未转股的“闻泰转债”金额为 8,
597,382,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99.9696%。2025年第二季度期间，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

量为679股，占“闻泰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5%。

● 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情况：

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为4,282,103份，行权起止日期为2024年10月28日至2025年8月24日（行权窗口期除外），行

权方式为自主行权，期权代码为1000000504。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

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406,888份，行权起止日期为2024年11月13日

至2025年10月24日（行权窗口期除外），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期权代码为1000000562。
2025年第二季度期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0

股，占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0%。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0股，占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

期权总量的0%。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338号）核准，公司于2021年7月28日公开发行8,600万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860,000万元，发行期限6年。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为

0.10%，第二年为0.20%，第三年为0.30%，第四年为1.50%，第五年为1.80%，第六年为2.00%。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356号文同意，公司 86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于 2021年 8月 2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闻泰转债”，债券代码

“110081”。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闻

泰转债”自2022年2月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原定转股起始日2022年2月3日为法定节

假日，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闻泰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96.67元/股，由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自主行权

以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实施，自2022年1月19日起，“闻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96.67元/
股调整为96.69元/股；因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自2022年8月25日起，“闻泰转债”的

转股价格由96.69元/股调整为96.49元/股；因公司股票期权自主行权以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的实施，自2023年2月17日起，“闻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96.49元/股调整为96.61元/股；因

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自2024年8月5日起，“闻泰转债”的转股价格由96.61元/股调

整为96.49元/股；因向下修正转股价格，“闻泰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11月12日起调整为

43.60元/股。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月 19日、2022年 8月 19日、2023年 2月 16日、2024年 7月

30日以及 2024年 11月 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9、临 2022-070、临 2023-
010、临2024-074、临2024-122）。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闻泰转债”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转股金额为30,000元，因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为 679股，占“闻泰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005%。截至 2025
年6月30日，累计共有2,582,000元“闻泰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

为28,791股，占“闻泰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3%。尚未转股的“闻泰转债”

金额为8,597,382,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99.9696%。

二、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情况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3年8月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闻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闻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关于〈闻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

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公司于2023年8月22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闻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的议

案》。

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

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注销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部分股票期权的议

案》。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核心骨干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
励的其他人员

合计

首次授予

预留授予

2025 年第二季度行权
数量（份）

0
0
0

2025年第二季度行权数量占可
行权总量的比例

0%
0%
0%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

交易，以上行权数据为截至2025年6月30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的数据。

2、行权人数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期可行权人数为1,473人，2025年第二季度共有

0人参与行权。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期可行权人数为345人，2025年第二季度共有0
人参与行权。

三、可转债行权及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导致公司股本变动的情况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变动前

0
1,244,578,222
1,244,578,222

本 次 可 转 债
转股

0
+679
+679

本次股票期权
自主行权

0
0
0

变动后

0
1,244,578,901
1,244,578,901

本次股份变动后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四、其他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755-88250686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745 证券简称：闻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111

转债代码：110081 转债简称：闻泰转债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第二季度
可转债转股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0,677,771,13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33,888,556.7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公司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事宜，请参见本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登载于香港联交
所（www.hkexnews.hk）的《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派发末期股息》及《截至二零二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2.自行发放对象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暂不代扣代缴其
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待个人或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
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
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
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A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
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公司代扣代缴所
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0.045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以下
简称“《通知》”）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5元。如果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相关QFII股
东可按照《通知》及《关于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9年第35号）的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的居民企业股
东，现金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税前）。

（5）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上市A股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
企业和个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
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以人民币派发，并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045元。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
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
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
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沪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发放日等时间安排与本公司A股股东一致。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工作部
联系电话：010-66417706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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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季度转股情况：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海优转债”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海优转债”共有

人民币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0股，占“海优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海优转债”累计有人民币60,000元已转换为

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325股，占“海优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387%；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海优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

民币693,940,000元，占“海优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1354%。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014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于2022年6月23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694.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9,400.00万

元。发行方式采用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6月22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股东

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

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余额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81号文同意，公司69,4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已于 2022年 7月 2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海优转债”，债券代码

“118008”。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海优转债”自2022年12月29日起可转换为公

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217.42元/股。

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3年6月6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217.30元/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海优转债”转股价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6）。

公司于2024年7月11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海

优转债”转股价格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办理相关手续的议案》，并于同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海优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将“海优转

债”转股价格自2024年7月15日起由217.30元/股向下修正为109.8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4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下修“海优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

因公司实施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2024年11月5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09.70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调整“海优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3）。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0日召开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

“海优转债”转股价格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办理相关手续的议案》，并于同日召开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海优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将“海

优转债”转股价格自2024年12月12日起由109.70元/股向下修正为69.98元/股。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海优威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海优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118）。

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海

优转债”转股价格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办理相关手续的议案》，并于同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海优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同意将“海优转

债”转股价格自2025年4月23日起由69.98元/股向下修正为46.8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向下修正“海优转债”转股价格暨转股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海优转债”的转股期自2022年12月29日起到2028年6月22日止。自2025年4月1日

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海优转债”共有人民币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0股，占

“海优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截至2025年6月30日，“海优转债”累计有

人民币60,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325股，占“海优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额的0.000387%。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海优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693,940,000元，占

“海优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1354%。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 年 4
月1日）

84,020,325
84,020,325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0

变 动 后 （2025 年 6
月30日）

84,020,325
84,020,325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海优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6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58964210
联系邮箱：hiuv@hiuv.com
特此公告。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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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8008 转债简称:海优转债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